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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

第 1533(2004)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
 
 

  2006 年 2 月 13 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
 
 

 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第 1533（2004）

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，并谨此通知委员会，鉴于安理会通过第 1649（2005）

号决议，其中除其他外，决定扩大应适用第 1596（2005）号决议第 13 至 16 段规

定的个人名单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已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649（2005）号决议，

采取了必要措施。 

 2006 年 2 月 7 日颁布了第 5696 号法令，将安全理事会第 1649（2005）号决

议纳入本国法律。根据该法令，巴西当局必须在其职责和权力范围内，遵守有关

武器禁运、财产冻结和旅行禁令的规定。 

 

 


